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南电路”、“公司”）持续督导的保

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对深南电路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基本情况及解锁条件的达成情况说明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2018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监事会对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修订稿）》。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关于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资监

管机构批复的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相关

事宜的议案》。 

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律师出具了关于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1 月 29 日，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向 145 名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80 万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 

2019 年 1 月 30 日，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上市。 

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9,040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2,457,610 元。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对已离职的 2 位激励对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9,040 股的回购注销。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按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 143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

关事宜。公司监事会对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143 名激

励对象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手续；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解锁已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锁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符合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

申请解除限售的 1,536,781 股上市流通。 

2021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964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247,430.32 元。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对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964 股的回购注销。 

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1,631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1,701,083.45 元。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5,943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1,268,080.39 元。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2,411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618,575.80 元。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12 月 3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对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07,574 股的回购注销。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

意按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 137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

事宜。公司监事会对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

了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二个解锁期

申请解除限售的 1,467,411 股上市流通。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对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2,411 股的回购注销。 

2022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806 股，回购资金合计为 77,437.90 元。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对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806 股的回购注销。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

意按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 135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

事宜。公司监事会对解锁条件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

了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二）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

明 

1、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 2019 年 1 月 14

日）起 24 个月为禁售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包括禁售期内）的 24 个月至 60

个月为解锁期，第三个解锁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

的 33.4%。公司拟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起按规定比例解锁第三个解锁期的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和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大于 48 个月。 

2、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符合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

案修订稿）》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具体如下：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解锁条件。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的； 

（4）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3、第一期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业绩条件为： 

（1）可解锁日前一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80%； 

（2）以 2017 年为基础，可解锁日前一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1.00%； 

（3）可解锁日前一会计年度△EVA>0； 

（4）且前两项指标均不低于行业 75 分位值。 

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16.06%，行业 75 分位值为

14.13%，符合解锁要求。 

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35.12%，行

业 75 分位值为 27.08%，符合

解锁要求。 

公 司 2021 年度 △EVA 为

5,274.89 万元，大于 0，符合

解锁要求。 

4、激励对象个人解锁考核条件为： 

等级 A B C D 

解锁比例 100% 100% 60% 0% 
 

135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度个

人考核结果达到 B及以上，满

足解锁条件，第三次可解锁额

度全部解锁；其他激励对象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持

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已由公司回购注销。 

3、关于公司层面业绩满足业绩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及同行业对标公司公开披露的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

达到第三次解锁业绩条件，公司选取的行业样本公司名单与《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所确定名单的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16.06%，高于行业 75 分位值 14.13%，符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要求。 



 

序号 对标企业证券代码 对标企业证券简称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 603386.SH 广东骏亚 14.40% 

2 002636.SZ 金安国纪 19.81% 

3 300739.SZ 明阳电路 4.53% 

4 603328.SH 依顿电子 4.38% 

5 002866.SZ 传艺科技 6.75% 

6 002288.SZ 超华科技 6.19% 

7 603186.SH 华正新材 11.04% 

8 002815.SZ 崇达技术 11.97% 

9 603228.SH 景旺电子 12.17% 

10 600183.SH 生益科技 21.75% 

11 002913.SZ 奥士康 13.36% 

12 000823.SZ 超声电子 9.17% 

13 603936.SH 博敏电子 5.96% 

14 300476.SZ 胜宏科技 14.86% 

15 002938.SZ 鹏鼎控股 13.74% 

16 603920.SH 世运电路 7.30% 

17 002436.SZ 兴森科技 16.86% 

18 002579.SZ 中京电子 4.80% 

19 002134.SZ 天津普林 5.79% 

20 300657.SZ 弘信电子 -19.89% 

21 002463.SZ 沪电股份 14.26% 

22 002618.SZ 丹邦科技 -28.15% 

75 分位值 14.13% 

本单位水平 16.06%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以 2017 年为基础，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35.12%，高于行业 75 分位值 27.08%，符合第三个解锁

期解锁要求。 

单位：万元 



 

序

号 

对标企业

证券代码 

对标企业

证券简称 

2017 年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净利

润 

2017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净

利润（追溯调

整后） 

2021 年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净利

润 

以 2017 年为

基础，2021年

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复合

增长率 

1 603386.SH 广东骏亚 5,592.19 10,684.80 18,048.77 14.00% 

2 002636.SZ 金安国纪 51,350.17 51,350.17 63,592.58 5.49% 

3 300739.SZ 明阳电路 11,082.26 11,082.26 7,186.17 -10.26% 

4 603328.SH 依顿电子 55,835.89 55,835.89 14,638.33 -28.44% 

5 002866.SZ 传艺科技 7,074.47 7,140.40 12,381.28 14.75% 

6 002288.SZ 超华科技 3,255.85 3,255.85 10,029.67 32.48% 

7 603186.SH 华正新材 8,511.78 8,511.78 17,116.21 19.08% 

8 002815.SZ 崇达技术 43,456.21 43,456.21 52,140.50 4.66% 

9 603228.SH 景旺电子 63,044.44 63,044.44 83,809.65 7.38% 

10 600183.SH 生益科技 100,179.67 100,179.67 252,825.82 26.04% 

11 002913.SZ 奥士康 16,178.04 16,178.04 43,593.00 28.12% 

12 000823.SZ 超声电子 18,188.90 18,188.90 36,835.69 19.29% 

13 603936.SH 博敏电子 5,424.14 11,914.58 21,120.00 15.39% 

14 300476.SZ 胜宏科技 27,003.21 27,003.21 61,647.87 22.92% 

115 002938.SZ 鹏鼎控股 161,595.64 161,595.64 310,451.77 17.73% 

16 603920.SH 世运电路 16,303.37 16,303.37 20,266.75 5.59% 

17 002436.SZ 兴森科技 12,936.42 12,936.42 59,097.82 46.20% 

18 002579.SZ 中京电子 1,894.38 4,725.35 13,261.21 29.43% 

19 002134.SZ 天津普林 -810.65 -810.65 2,385.30 - 

20 300657.SZ 弘信电子 1,515.10 1,515.10 -30,071.94 - 

21 002463.SZ 沪电股份 14,499.12 14,499.12 95,656.33 60.27% 

22 002618.SZ 丹邦科技 10.04 10.04 -22,652.83 - 

75 分位值 27.08% 

本单位水平 35.12% 

注：（1）博敏电子、广东骏亚分别于 2019 年 1 月、2019 年 9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归母扣非净利润追溯调整； 

（2）中京电子、传艺科技分别于 2018 年 5 月、2018 年 7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归母扣非净利润追溯调整。 

（3）2021 年△EVA 



 

公司 2021 年△EVA 为 5,274.89 万元，大于 0，符合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

期解锁要求。 

综上，本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激励计划现有

获授的 135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可按照本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办理相关解锁事宜。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31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469,0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6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35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股） 
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1 张利华 副总经理 100,800 33,668 

2 张丽君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00,800 33,668 

3 杨智勤 副总经理 66,360 22,166 

4 楼志勇 
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 
58,800 19,640 

5 其他核心骨干（131 人） 4,071,480 1,359,871 

合计（135 人） 4,398,240 1,469,013 

注：在解锁前离职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权益份额未统计在内。 

三、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份数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756,061 0.93% -1,469,013 3,287,048 0.64% 

高管锁定股 1,893,256 0.37% 0 1,893,256 0.37% 

首发后限售股 1,393,792 0.27% 0 1,393,792 0.2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69,013 0.29% -1,469,013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8,121,474 99.07% 1,469,013 509,590,487 99.36% 

三、总股本 512,877,535 100.00% 0 512,877,535 100.00% 

注：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为

准。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解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三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本次申请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

三个解锁期共 1,469,013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符合其《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南电路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银  波  赵宗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9 日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南电路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三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滔  阳  静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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